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凯隆光学眼镜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DY19-001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1、应说明原材料及生产物品，作为丙类火灾危险性等级的依据（见建规3.1.1条）。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应在图纸中说明，具体的原材料或生产物品。
四、其他
4、五层平面图，封闭楼梯间不需要前室。

第一次复审意见：应在图纸中设计出来。

	设计人
	李华兴
	安全隐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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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专业负责人
	张新方
	强制性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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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审核人
	张新方
	项目负责人：王洪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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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册师
	张新方
	执业证章号
	3204647-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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